
保密协议
本保密协议（下称“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2024  年 12 月5  日签署并生效：
甲方：芜湖泰瑞汽车有限公司  
住址：芜湖市弋江区中山南路717号科技产业园8号楼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址： 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工业区 
甲方和乙方以下单独称“一方”，合称“双方”。
前言 
为了推进甲方和乙方 在KL71 项目(下称“项目”) 上可能的合作，甲方已向或可能将向乙方披露一些甲方认为专有和机密的信息。
为了保护甲方的专有权益，以及避免任何对甲方的专有信息在披露和使用上的误解，特签订如下协议。
1. 专有信息的定义 
为本协议的目的，“专有信息”系指无论本协议签署前或其后所披露的在向乙方披露或乙方知晓之时尚未公开的涉及甲方和/或甲方关联方、甲方客户的经营、事务、产品、研究和技术的所有信息。专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产品规范、数据、专有技术、配方、成分、流程、设计、印刷品、草图、照片、样品、原型、检测车辆、发明、概念、创意、先前、现时或规划中的研究和开发、先前、现时或规划中的生产或销售方法和流程、有关当前或潜在客户的身份或其他信息、客户联络方法、客户销售策略、市场研究、渗透数据及其他市场信息、销售和营销计划、方案和策略、销售额、成本及其他财务数据、产品、原材料及部件的供货来源、工厂及生产设备描述、价格清单、经营计划、财务报告和报表、计算机软件和程序（包括对象代码和源代码）、数据库、内部报告、备忘录、记录、分析、汇编、研究以及与甲方业务和/或产品有关的其他数据、信息、材料或无形资产。专有信息也包括任何含有或源于任何专有信息的材料或信息，无论是由甲方还是任何其他人员编制的。
2. 特定信息的例外 
以下第3、4和5条所述的限制和义务，不应适用于如下信息（i）在乙方收到信息前，该信息可公开获得或已为乙方从甲方以外的合法途径获取；或（ii）在乙方收到信息后，非因乙方违反本协议义务所致，该信息变为可公开获得的信息；或（iii）系乙方独立开发的且该独立开发可以不容置疑地被证明；或（iv）根据法院、行政机关或其它有权机构的命令有义务加以披露，但是有义务披露该信息的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从而让甲方有合理可行的机会就该命令进行抗辩。  
3. 专有信息的不披露 
乙方应秘密接收甲方的专有信息并运用与其自己不愿泄露、公开或传播的自有的类似信息同等程度的谨慎及判断维持其保密状态以避免该专有信息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公开或传播，但前述的谨慎及判断无论如何均不得低于合理程度的谨慎及判断。 
4. 专有信息的使用 
乙方同意仅为开发和推进项目的目的而使用或复制其从甲方接收的专有信息，并仅为推进项目的目的向为执行本项目而需要知晓该专有信息的乙方的雇员、管理人员和由乙方聘请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人（“外部顾问”）披露。乙方应将外部顾问身份通知甲方。
在不损害本协议的其他任何条款的前提下，如果仅为实施本项目之目的，乙方拟向任何第三方（不包括前述雇员、管理人员和外部顾问）披露任何专有信息，在每次披露前，应经过甲方明确同意，且乙方应与该第三方订立一份书面协议，该协议应包括但不限于与本协议条款相一致的关于专有信息之保密和不披露的规定。为避免疑问，对于该第三方违反本协议条款的任何行为，乙方应负全部责任。 
5. 专有信息的归还或销毁 
除非双方对专有信息另有其他协议或安排，应甲方的要求，乙方同意向甲方归还所有专有信息或销毁其占有的专有信息的任何复制件并承担相关费用。 
6. 乙方雇员、管理人员或外部顾问的义务 
乙方应敦促其每一位雇员、管理人员或外部顾问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并且将对其任何雇员、管理人员或外部顾问对本协议条款的任何违约行为承担责任。乙方应立即将其雇员、管理人员或外部顾问的任何违约行为通知甲方，并采取所有的必需的步骤制止任何正在发生的违约和防止将来的违约。 
7. 免责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下甲方不就专有信息作出任何明示、默示或法定的保证，包括专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充分性、商用性、特定目的适用性和非侵权。 
8. 非义务 
 
本协议仅限于规范与项目相关的专有信息披露和使用的条款和条件，本协议并不在协议双方之间创设任何供货或其他商业关系或义务。除了本协议明确约定事项之外，双方就项目实施均不负有任何义务，除非双方另行签订与项目有关的具体协议。因此一方可以拒绝另一方的任何和所有的关于本项目的建议和提案，而无须做出任何解释或对此负责。 
9. 公开 
   
非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乙方均不得向任何人披露（a）双方从事项目的意向；（b）任何调查、讨论或谈判正在或已经进行的事实；（c）与项目有关的财务或其他条款、条件和其他事实，包括其进度；（d）本协议的存在或任何与其或项目相关的通信往来，以及（e）乙方已接收到甲方任何专有信息的情况或该专有信息的性质。 
10. 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协议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和或损害的，应当向甲方赔偿该等损失和或损害。
11. 修订 
    
本协议是双方就甲方的专有信息的保密和使用达成的最终书面表述。本协议非经双方正式授权代表书面签署不得加以变更。 
12. 期限和终止 
如果双方关于本项目的合作终止，本协议将自动终止。但乙方仍然有永久保守协议中规定的专有信息秘密的义务，除非上述保密信息已成为公知信息。
13. 可分割性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定为无效或不予执行，则该条款应予修正或删除，且仅以遵守该裁决的需要为限。本协议的其它条款继续有效。   
14. 适用法律  

本协议由中国相关法律管辖，但排除冲突法规则的适用。 
15. 争议解决 
所有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解决，双方约定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16. 其他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接受并同意： 
甲方：芜湖泰瑞汽车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职务：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职务： 区域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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